附件


利通区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
建设项目科技示范展示场所申报书

项 目名 称：                                      
技术负责人：                                      
县级农技推广部门专业技术指导员：                  
科技示范展示场所项目实施单位（盖章）：
                                                  
联系人及电话：                                    
申 报 日 期：                                     


利通区农业农村局






填 写 说 明

1. 表格中一律用小四号仿宋体字填写。
[bookmark: _GoBack]2. 各项内容必须如实详细填写，无此项内容则填“无”。
3. 单位名称需填写全称，联系方式要准确无误。
4. 填报“自筹资金”“申请资金”时，不得填列与规定支出无关的内容。
5. 同一实施单位3年内已享受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科技示范展示场所专项资金支持的不得申报。
6、技术负责人一栏要求填写指导专家(县级专业技术人、取得职称的乡土专家等)姓名、职称、联系电话
7、专业技术指导员一栏要求填写帮带至少3名以上基层专业技术人员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科技示范展示场所具体位置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申请资金
	自筹资金

	
	
	6
	

	项目起止
时   间
	2026.4-------2026. 12 (跨年度可延长至2026年?月)

	科技示范展示场所基本
情   况
	产业类型
	

	
	基地类型（合作或自建）
	

	
	示范场所规模
	


	二、项目概况

	
1、展示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名称和内容

	
2、科技示范的必要性




	
3、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目标

	
4、计划实施内容及时间节点


		三、资金主要用途、预算明细（含自筹资金和申请资金）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包括需要引进的新设备、新材料或其它必须的物资）（不超过200字）



五、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七、利通区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